
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繼文 RTS青年海外視野基金辦法 

107年 1月 22日系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設置宗旨：為鼓勵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學生走向國際、增廣見

聞、發展所長，富德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(RIDC)發起，以孫繼文先生(臺
灣大學法律系系友)為名號，並由大壽電子有限公司(TA-SHOU)、翔業實業

股份有限公司(SHINE-YEA)等三家公司及張群釗先生名義，共同贊助新台幣

壹百萬元，成立繼文 RTS 青年海外視野基金。繼文 RTS 青年海外視野基金

撥入臺灣大學捐款帳戶之 94F17735 專戶，指定本系專款專用。 

二、申請資格與頒發方式： 

（一）申請資格：（以下符合其一即可） 

1. 參與大氣系相關海外教育計畫之本系大學部學生 

2. 欲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之本系學生 

 請務必先行/同時向科技部申請「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」 

 請務必先行/同時向本校理學院申請「國際交流獎學金」 

（二）頒發方式： 

1. 

三、獎學金名額：

由學生提出申請，並由學術委員會審查決定補助學生的基數（基數說明請

見第五點，補助金額可參考理學院推廣國際交流獎學金設置要點） 

四、繼文 RTS 青年海外視野基金自民國 107 年 1 月啟用，每年度 1 月由本系向捐款人

列表說明該年度之繼文 RTS 青年海外視野基金補助學生資料以及基金餘額，直至

本基金使用完畢為止。 

依此基金餘額情形及學生申請情況來進行彈性調整 

五、獎學金基數說明： 

本獎學金以基數方式發放，每位學生獎助金一個基數為新台幣伍仟元，上限為十個

基數(五萬元)為原則。 

六、審查時程： 

七、繳交證件：本獎金之申請表（如下附件）及相關附件 

每年 3月底、6月底、9月底及 12月底審查 

 

八、本辦法得視情況修訂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

繼文 RTS 青年海外視野基金申請表-大學部海外教育計畫使用 
申           請         人         資         料 

姓名： 學號： 

聯絡方式： 
手    機： 

電子信箱： 

出國時間：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地點： 

(國、州、城市) 

是否領有其他補助： 

□否 

□是：□機 票      元  □生活費      

□是：  □註冊費

元 

      元  □其 他       

申請補助之項目  □機 票：(新台幣)     元 □註冊費：(新台幣)    

□生活費：(新台幣)

元 

    元 

申請人簽名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審         核         結         果 

是    否   同意其申請，並補助金額為＿＿＿＿＿＿ 

說明： 

學術委員簽名： 

 

主任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 



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

繼文 RTS 青年海外視野基金申請表-申請補助出席國際會議 

一、申請資料 

□博士生   □碩士生   □大學生 

申請人姓名 
中文: 

英文: 
系所別  

聯絡方式 
(電  話) 

(電子信箱) 
學 號  

會議正式 

名 稱 

中文: 

英文: 

會議時間 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 
地 點 

(國、州、城市 ) 
 

所屬國際

組織名稱 
中文: 英文: 

會議主辦

單位名稱 
中文: 英文: 

擬發表之 

論文題目 
中文: 英文: 

論文所屬領域： 

大會排定論文發表方式或任務：□Oral   □Poster   □Invited Speaker  □Others        

大 會 是 否 補 助 

□否 

□是：□機 票      元  □生活費      

□是：□註冊費

元 

      元  □其 他       

申請補助之項目  
□機 票：(新台幣)      元 □註冊費：(新台幣)      

□生活費：(新台幣)

元 

      元 

所有研究生申請繼文RTS青年海外視野基金需先行/同時申請科技部/理學院補助。（如未申請且未有特殊事

由，本系保留是否核發獎學金之權利。

是否已向科技部/理學院提出申請？ 

） 

□是，且檢附「送件確認完成通知(並附註會議名稱及時間)」 

□否，理由：

     （未能申請上述單位補助者，請務必於申請本獎學金時敘明理由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。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有無向科技部/理

學院單位外其他機

構 申 請 補 助 

□有（機關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無 

） 

就 學 期 間    

曾獲之相關補助 

□交換生(含短期研究） 

國  家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時  間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

金  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經費來源：         



□國際會議 

會議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地  點：

金  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經費來源：

         

         

申請人近五年內與本項國際會議有關之經歷（如出席相關性會議等請註明時間、重要性、補助機關並提出

相關證明文件，由最近參加者填起）。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近五年內與本項國際會議有關之重要代表性著作（如篇幅不足，請另紙填寫）。 

 

 

 

 

 

另請檢附右列文

件隨同本申請表

各一份送系所審

議後轉院核定 

□1. 科技部/理學院補助之送件確認完成通知(另附註會議名稱及時間) 

□2. 未能申請科技部/理學院補助之相關佐證資料 

□3. 指導教授(導師)推薦表 

□4. 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（會議邀請函） 

□5.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或長摘要影本（優先考量補助提供論文摘要及論文

全文之申請案） 

□6. 國際會議日程表 

□7. 最近五年內曾發表之著作摘要 

□8. 會議有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

（以上各件每份請依編號順序以浮籤標記，由上而下，整理齊全） 

 

茲證明本申請案未向教育部申請補助;論文之共同作者同意本人於會中發表，且並未以同一論文

向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。 

填 表 人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指導教授(導師)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

初步審查意見 

請就該申請案是否具有下列指標評審： 

(1) 會議之國際性、重要性。 

(2) 論文之原創性及學術價值。 

(3) 論文論證之周延細密及參考資料之完整性。 

(4) 論文與研究領域相關性。 

(5) 論文外語流暢程度。 

(6) 近五年內研究成果 

 

* 指標評分請就前述(1) - (6)項給于 A, B, C, D等第之評分 

(1) - (6)

項 

指標評分* 

(1) (2) (3) (4) (5) (6) 

      

綜評： 

 

 

學術委員：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、

系所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建議核定金額：

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


